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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 

臨時校課程委員會(通訊會議)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民國 114年 1月 21日(星期二) 00:00-17:00 

地    點：不限地點以 e-mail回覆 

主    席：粘教務長振和 

出列席人員：徐副教務長昌慧、林主任俊男、謝組長金燕、李組長立良、侯主任曉

憶、劉院長聰仁、徐立偉教師代表、施華芳教師代表、顏怡音教師代

表、楊主任仁德、王副主任靖曄、楊主任帆、賴子敬教師代表、曾紀

壽教師代表、張主任書憲、蕭院長登元、何所長景華、蔡欣佑教師代

表、蘇恒安教師代表、李主任文驊、王主任穎駿、陳福川教師代表、

梁主任榮達、林秀薰教師代表、曾院長裕琇、李歐教師代表、陳主任

嘉謨、江主任敏慧、程主任玉潔、徐主任永鑫、黃靜純教師代表、陳

主任紫玲、屠國城教師代表、楊院長文賢、蔡主任倖枝、黃德威教師

代表、郭主任毓芳、蔡錦雀教師代表、謝主任鴻鎮、蔡佩君教師代

表、陳所長俐欣、李一民教師代表、劉院長維群、陳主任國泰、蘇雅

慧教師代表、張主任忠明、賴正全教師代表、學生代表林泉佑、學生

代表詹昕縈、學生代表葉俞廷、學生代表簡婕安、學生代表黃凡軒、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謝副校長淑玲、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陳泓旗

老師、劉組員碧蓮、羅行政專員淑美、陸行政專員憊憊 

紀錄：劉育豪 

 

壹、 提案討論 

案    號：第一案 

提案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案 由 一：關於本中心研擬「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(一)(二)」為有學分課程，並

修訂 113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課程標準表乙案，詳如說明，提請審議。

(請參閱附件)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 113 年 12 月 24 日臺教技(三)字第 1130131926 號來函

(如附件)，本校體育與健康中心擬將「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(一)(二)」

課程，調整為有學分必修課程。在經 113 年 12 月 26 日通識教育中

心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後，決議於 114 學

年度開始實施「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(一)(二)」一年級課程為上、下

學期各有 1 學分必修課程，並預計於 114 年 3 月提送院課程會議，

114年 5月提送校課程會議審議。 

二、依據教育部 114年 1月 7日教技(三)字第 1130135650號函示，說明

雖本校「永續環境與勞作教育」課程預計於 114學年度，修正為上、

下學期各有 1學分必修課程，惟現行「必修學分」已不符教育部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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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範，需立即於 113學年度下學期依上開原則實施，詳如附件。 

三、為符合教育部來函所述規範，本校緊急於 114 年 1 月 9 日召開勞作

教育學分協調會議，由李一民副校長主持，請通識教育中心研擬調整

113學年度日間部四技課程標準表。 

四、本案為能因應教育部政策，提議修正 113 學年度日間部四技及五專

課程標準表「永續環境與勞教育(一)(二) 」一年級課程，為上、下

學期各有 1 學分必修課程，並將 113 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學生大四博

雅必修學分由 4學分調整為 2學分，課程標準表詳如附件。 

五、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中心課程委員會

議(113.12.26)及 11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

員會議(114.1.16)決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附會議紀錄、課程異動對照表、開課計畫表、課程標準表、教育部

公文。 

   決     議：校課程委員共計 58位，本案計有 36位委員投票同意，因已過半數，

故本案照案通過。 

 

通訊會議表決情形節錄如下： 

1.林俊男委員 

2.陳泓旗委員 

3.陳福川委員 

4.蔡欣佑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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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蘇雅慧委員 

6.徐昌慧委員 

7.謝金燕委員 

8.學生代表黃凡軒委員 

9.謝鴻鎮委員 10.黃德威委員 

同意通過。但有建議：請從保障舊生學習

權益的角度，確認將該課程學分納入或不

納入畢業學分，以使決議周延完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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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顏怡音委員 

 

12.徐永鑫委員 

13.何景華委員 

14.蕭登元委員 

15.陳紫玲委員 

16.劉維群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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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蔡倖枝委員 

18.蔡佩君委員 

19.學生代表簡婕安委員 

20.粘振和委員 

21.郭毓芳委員 

22.李立良委員 

同意通過。但有建議：本案於提案說明四

有提到，除將本課程改為有學分的必修課

程之外，並將「113學年度入學日間部學

生大四博雅必修學分 由 4學分調整為 2學

分」，此部分在提案附件當中的「教務會議

審議提案單」當中建議具體納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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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陳國泰委員 

24.王穎駿委員 

25.侯曉憶委員 
26.李一民委員 

27.王靖曄委員 

28.賴正全委員 

29.謝淑玲委員 

30.楊帆委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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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.學生代表林泉佑委員 

32.張書憲委員 

33.李文驊委員 

34.陳嘉謨委員 

35.陳俐欣委員 

36.學生代表葉俞廷委員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以下空白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
